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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
《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
《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办法》的通知

淮府办〔2024〕5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在淮各金融机

构：

经市政府第 88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修订后的《淮南

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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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

为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更好发挥金融在

服务实体经济中重要作用，推进“七个强市”建设，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一）金融监管机构：人民银行淮南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淮南监管分局；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保险业金融机构；

（四）证券业经营机构。

上述机构需成立满 1 个会计年度方能参加考核。

二、考核期限

每年 1 月 1 日—12 月 31日完整工作年度。

三、考核内容

（一）金融监管机构

根据其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任务，组织、引导金融机构

支持地方发展情况进行考核。

当年全市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性事件和金

融案件，且未妥善处置或不当履职的，或当年全市金融工作在全

省考核排名后六位，人民银行淮南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淮南监管分局不得列为先进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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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业金融机构

基本项满分 100分，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

1．制造业贷款投放情况（25 分）：当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

占全市的比重*20%、当年制造业贷款增量占全市的比重*80%分

别计算后相加，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2．制造业贷款增量预期目标完成情况（5 分）：按当年制

造业贷款增量预期目标完成率*5计分，最高得 5 分。

3．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情况（25 分）：当年末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占全市的比重*20%、当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量

占全市的比重*80%分别计算后相加，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4．高新技术企业贷款投放情况（20 分）：当年末高新技术

企业贷款余额占全市的比重*20%、当年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增量

占全市的比重*80%分别计算后相加，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5．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情况（5 分）：当年末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占全市的比重*20%、当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占全市的比重

*80%分别计算后相加，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6．涉农贷款投放情况（5 分）：当年末涉农贷款余额占全

市的比重*20%、当年涉农贷款增量占全市的比重*80%分别计算

后相加，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7．存贷款余额增速（5 分）：当年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四个期末各项存贷款余额同比平均增速，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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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缴纳税收情况（5 分）：当年在淮缴纳各项税收地方留

成部分占全市的比重，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9．运用金融服务平台融资情况（5 分）：当年通过“淮南市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融资情况，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加分项满分 10 分，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

1．当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

策落实情况，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最高得 4 分。

2．年度贷款增幅全省系统内排名前 3 名的，各加 2 分；4

至 6 名的，各加 1 分。

3．年度中间业务开展情况，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最高

得 2 分。

4．年度内对营商环境“获得金融服务”、支持企业知识产权

融资贡献突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 1 至 2 分。

（三）保险业金融机构

满分 100分，财险公司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

1．保费收入情况（40分）：当年保费收入金额占全市的比

重，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2．保费收入增速情况（10 分）：当年保费收入增速，按前

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3．缴纳税收情况（50分）：当年在淮缴纳的各项税收地方

留成部分占全市的比重，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4．加分项（10 分）：当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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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赔付额占全市的比重*10 计分。

满分 100分，寿险公司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

1．保费收入情况（40分）：当年保费收入金额占全市的比

重，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2．保费收入增速情况（10 分）：当年保费收入增速，按前

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3．缴纳税收情况（50 分）：当年在淮缴纳的各项税收地方

留成部分占全市的比重，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四）证券业经营机构

满分 100分，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

1．证券交易量（40 分）：分别按当年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交

易额占全市证券机构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交易额的比重、当年代理

买卖证券业务交易额同比增量占全市证券机构代理买卖证券业

务交易额同比增量的比重两者相加，按前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2．辅导企业上市挂牌（20 分）：当年每辅导 1 家企业成功

上市得 15 分；每辅导 1 家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得 10 分；每辅导 1 家企业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得

2 分。

3．缴纳税收（40 分）：按当年在淮缴纳的各项税收地方留

成部分占全市证券经营机构在淮纳税地方留成总额的比重，按前

沿距离法考核得分。

当年发生重大违法行为、重大风险性事件或重大金融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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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不得列为先进名次。

四、考核程序

（一）每年 7 月份和次年 1 月份分别开展对上半年和上一年

度的考核。其中，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考核评比，由市财政局会

同人民银行淮南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淮南监管分局组

织实施，确定考核名次；对保险业金融机构的考核，由市财政局

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淮南监管分局组织实施，确定考核名

次；对人民银行淮南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淮南监管分

局及证券业经营机构的考核，由市财政局组织实施。

（二）市财政局将考核得分排名情况予以公示。

（三）市财政局将考核排名及公示情况上报市政府研究审

定。

五、考核结果及运用

年度考核结果以市政府文件形式进行表彰，并以适当方式进

行授牌。

市政府安排专项资金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银行业金

融机构考核排名前 6 位的，第 1 名奖励 15 万元，第 2 名、第 3

名各奖励 12 万元，第 4 名、第 5 名、第 6 名各奖励 10万元；保

险业金融机构中财险、寿险公司各自考核排名前 3 位的，分别奖

励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证券业经营机构考核排名前 3 位的，

分别奖励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金融监管机构完成任务的，

一次性分别给予 10 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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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考核结果，当年 7 月份、次年 2 月份分

别以市政府名义将上半年和上一年度考核情况通报至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上级行。

六、附则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往有关政策与本办法

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办法

为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促进“七个

强市”建设，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农业发展银行淮南市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淮南（市）分行、

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淮南分（支）行、邮政储蓄银行淮南市分行、

徽商银行淮南分行，各农村商业银行、各村镇银行。

二、评选内容

在淮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推广的适合市场主体特别是制造

业企业、中小微企业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创新认定标准为：

（一）信贷产品创新。主要是指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在市场主

体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的品种或方式上有一定突破，能为市场

主体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担保抵质押物选择,贷款方式更加灵活、

便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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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外融资品种创新。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在不纳入贷款

口径统计但又切实为市场主体提供有效资金支持的产品开发上

有一定突破。

三、评价指标及分值（最高分 100分）

（一）产品创新等级（最高分 20 分）。根据产品是否为系

统内首创、上级行开发省内推广试点及其他首次办理情况相应分

为三个等级，并分别赋予不同分值。其中，系统内首创的，得

20 分；上级行开发省内推广试点的，得 15 分；其他情况的，得

12 分。

（二）产品对象（最高分 20 分）。根据适用的大、中、小

微（含涉农）企业不同对象，对产品给予不同分值。其中，仅适

用大型企业的，得 10 分；适用中型企业的，得 15 分；适用小微

企业（含涉农）的，得 20 分。

（三）产品成效（最高分 50 分）。综合考虑申报创新产品

业务量的大小、创新受益面等情况，给予不同分值。具体分值分

配：受益企业数：最高分 10 分；受益个人数：最高分 10分；业

务量：最高分 30分（贷款余额最高得 10 分，贷款发生额最高得

20 分）。各项指标得分根据该指标值在全部申报产品中的相应

指标值排序计分。

（四）其他（10 分）。根据金融机构创新机制建设、创新

产品的社会影响力等情况确定相应分值。其中，社会影响力主要

根据该产品的社会知晓度及媒体宣传等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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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选组织

为确保考核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市政府成立淮南

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领导小组，由市财政局、人民银行淮南市分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淮南监管分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组

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

五、评选程序

（一）组织申报。各金融机构认真梳理上年度各自金融产品

创新工作开展情况，拟写申报材料，填写《金融产品创新申报表》，

加盖单位公章，按照规定时间报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现场审核。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有关人员调阅金

融机构相关台账、资料，核对金融产品创新申报表内容真实性。

（三）综合评价。评选领导小组根据申报材料（表）、现场

审核情况，在严格考核基础上，初步确定创新项目，评选出一等

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相关奖项可空缺。

（四）认定奖励。创新评选领导小组将初步确定的创新项目

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市政府认定。市财政安排专项奖励资

金对获奖单位予以奖励，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8 万元，二等奖 6

万元，三等奖 5 万元。

六、成果运用

适时组织召开金融创新经验交流会，总结金融创新经验，对

获奖单位进行公开表彰；利用新闻媒体宣传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

好经验、好做法和好典型，提高创新产品社会认知度，扩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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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覆盖面。

七、附则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往有关政策与本办法

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